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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依靠的

是地方政府的相关投入，而

均等化过程直接依赖于中央

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

但传统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对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越来越表现出低效，而

以区域性组织为核心的中间扩散模式，

则是一个包括中央政府、区域性组织、

地方政府三方的理论模型，提出了纵

向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

区域性组织是指在地理、历史、

文化、生活习俗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相

近的地区。它打破了传统的省一级行

政单位的限制，可以是同一省内各市

的组合，如武汉城市圈 ；可以是跨越

省的行政单位的组合，如京津唐城市

带 ；也可以是省一级行政单位的组合，

如成渝经济区等。这是针对传统的省

级行政区划的划分并未充分考虑到人

口流动性的变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

外溢性的扩大，不能真实反映基本公

共服务的区域特点而提出的概念。

传统的转移支付制度是中央政府

与地方政府一对一博弈的结果。引入

区域性组织后，转移支付制度划分为

两个层级，第一层是中央政府与区域

性组织之间，第二层是区域性组织内

各地方政府之间。

本文提及的公共服务均具有跨越

地方政府的外部性，它可以由地方政

府之间通过合作联合提供，也可以由

区域性组织提供，引入区域性组织的

好处在于，假如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给

区域性组织资金运用于提供该公共服

务，则传统转移支付模式下，由于地方

政府间的博弈所引起的供给无效的情

形就会转变。区域性组织的引入相当

于给地方政府间的博弈引入了必须合

作的约束机制，确保了具有跨地方的

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

分析以区域性组织为核心的中

间扩散模式的制度变迁方式可以看

出，区域性组织成为中间扩散型制度

变迁的核心，随着行为模式的变化 ,

区域性组织具有追求本地区经济快速

增长以及响应获利机会进行制度创新

的动机。由于区域性组织作为本地区

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的代理人 , 可以利

用政治力量主动地追逐本地区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的最大化，从而相对于

地方政府有更强的组织集体行动和制

度创新的能力。

区域性组织的引入有利于地方政

府的制度创新，减少基本公共服务提

供的成本，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

效率。这是因为行政代理层次越多，地

方政府的经济利益越独立化，其讨价

还价的能力越强，实施正式规则的成

本就越高，提供给地方政府在正式规

则的边际上发挥作用的空间就越大。

这也是为什么越是经济开放和发展的

地区、越是低一级的地方政府，其自发

制度创新能力越强的原因所在。

由于区域性组织与地方政府之间

的联系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

联系更紧密，更易形成合作博弈。虽然

在一定程度上，双方仍存在一定的利

益冲突，但在争取制度创新、与中央进

行讨价还价方面二者具有一致性。地

方政府依赖于区域性组织与中央政府

进行讨价还价和争取制度创新，区域

性组织依赖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水平

提高自己的讨价还价能力。

区域性组织在推动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过程中还起到了中间扩散新制

度规则的功能，产生双重效应。一是某

一区域的制度创新会带来其他地方的

群起仿效。随着这种新制度进入壁垒

的突破,权力中心在制度供给中的主导

地位不断弱化，转为事后追认由区域

性组织和地方政府合作实施的制度创

新行为。二是制度创新的中间扩散过

程也弱化了区域性组织与地方政府的

博弈能力。一旦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

制度选择权，就会倾向于与其他政府

达成合作博弈，以降低提高提供基本

公共服务的收益，加快实现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

总之，随着我国户籍制度、社会

保障制度等相关制度的改革，人口的

流动性越来越大，基本公共服务的外

部性也呈现出一种逐年扩大的趋势，

同时基本公共服务本身具有的规模经

济都造成现行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在

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缺效与失效。

因此，以区域性组织为核心的中间扩

散模式为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提供了

一条理论路径。通过区域性组织的建

立，确保了具有外部性的基本公共服

务的有效供给，提高了转移支付制度

的效率，进而有利于推动提供基本公

共服务的制度创新，最终实现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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